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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【修正後】 

第 一 條 本校為加強學生成績之管理，特依本校學則第三十條之規定，訂定「教師繳交及

更正成績辦法」。 

第 二 條 成績繳交期限規定： 

一、學期成績：期末考結束之翌日起七日內，上網完成成績登錄。 

二、暑修成績：各課程結束之翌日起三日內，上網完成成績登錄。 

三、臨床實習成績：若未能於成績繳交期限內上網登錄，經審查通過者不列入教

師逾時登錄成績紀錄，最遲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登錄成績。 

逾期登錄成績教師必須填妥「教師逾時登錄成績申請表」，經開課相關單位主管

簽章同意後，送交教務處並完成成績登錄。 

第 三 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、升學、申請獎學金、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等各項權益，未

依規定期限內繳交成績者，教務處發出稽催成績通知。 

第 四 條 各科成績上網完成登錄送出後，除特殊情形外，不得更改成績；若因教師之錯誤
或遺漏等情形，得申請更改成績者： 
一、成績繳交期限日內：至教務處填寫「教師更正成績申請表」方得更改成績，

不列入教師更正成績紀錄。 

二、成績繳交期限日後： 

1、必須由任課教師提送簽呈詳述更改成績科目名稱、開課學系、學生學號、

姓名、更改成績緣由、修改前後成績等。簽呈核准後，持簽呈影本至教

務處始可更改成績。 

2、如為更改不及格科目成績為及格，或更改及格科目成績為不及格，必須

於次學期教務會議提出審議並列席說明。如涉及退學與否之成績，經教

務會議通過後並陳請校長核定。 

第 五 條 學生對學期成績有疑義時，應即向任課教師複查。如仍有異議，應於次學期開學

日前填具「學期成績複查申請書」，送教務處提請申覆。超過規定期限不得再以

任何理由，要求授課教師提出更改成績要求。 

第 六 條 教師更正成績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完成更正程序，逾期不受理。如因涉及成

績申覆未果前，不在此限。成績更正案之程序全部完成後，成績得重新排名。 

第 七 條 學期成績之更正凡因涉及任課教師之失誤，由相關單位主管列入年度考績參考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※相關附件：     無 

  

※修正記錄： 85年 5月 14日 8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95年 5月 22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0年 10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103年 5月 13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

16日 1032101327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3年 5月 26日公告) 

 
103年 10月 30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

05 日 1032103844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3 年 12 月 11 日公告) 

 
105年 10月 27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9 日

1052103184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5 年 11 月 24 日公告)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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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 09月 17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22

日 1092102303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9年 09月 24 日公告)         

 
110年 06月 17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10 年 06 月 21

日 1102101305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10年 06月 22日公告)       

 111年 03月 17日 
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11年 03月

21日 1112100609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11年 04月 14日公告)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